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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商务仲裁》

前言

在1992年在大连海事大学，我作了三天的仲裁法律与实务讲座，其手稿与讲座录音经朱清教授与学生
们在很短的时间内整理后出版了“国际商务与海事仲裁”一书。因为赶着出版，加上我的讲座有颇多
不足之处，令我在事后几年审视该书时仍感面红。该书错漏很多，例如，“自然公正”的重要原则只
讲了一半；在“费用与利息”却完全漏讲了“利息”.等等。加上该书太忠于讲座，所以有不少地方重
复与松散。必须承认，这五年来自己知识的不断增长以及国际商务仲裁发生的重大变化，令我决心重
写这本书，名为“国际商务仲裁”，并希望通过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的发行，使本书能在航运界以外
的朋友中传播。本书主要针对伦敦与香港商务仲裁，特别是英国1996年仲裁法与香港1996年仲裁（修
订）法所带来的革命性改变。这两地的仲裁会是国内商务人士常会碰到的。与笔者其他的书一样，本
书注重实际，希望读者在了解本书后马上可去无惧地、充满自信地面对一个伦敦与香港仲裁的处理，
能对每一步的程序都没有任何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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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商务仲裁》

内容概要

《国际商务仲裁》主要针对伦敦与香港商务仲裁，特别是英国1996年仲裁法与香港1996年仲裁（修订
）法所带来的革命性改变。《国际商务仲裁》不仅是一本针对仲裁法律实务与技巧的书，而且是一本
详细介绍在当今国际商贸的“文明斗争”中如何制胜的书。
《国际商务仲裁》共有十四个章节，其内容包括：仲裁的性质与优越性；仲裁协议；仲裁的基本类型
；仲裁程序；仲裁员的资格与对他的管制；仲裁的开始与时效；推进仲裁；费用与利息；合并仲裁；
证据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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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良宜，男，1948年生于上海，5岁时移居香港。原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主席，现任亚太地区仲裁组织主
席、波罗的海国际航运公会文件委员会委员；海事、商事仲裁员；中国政法大学、香港城市理工大学
、大连海事大学、上海海事大学、青岛远洋船员学院等国内十余所海事、政法大学的客座教授。杨良
宜教授作为一位在海商法领域具有国际声誉的学术与法律实践权威，长期关心和致力于中国内地法学
院的海商法海事法教学研究工作，近十几年来每年都自费赴内地各知名法学院校举办巡回讲座，并年
年向国内各大高校及师生捐赠大批英美国家原版法律资料和本人的学术著作，为国内法学教育紧密接
触国际商事法律动态、培养大批精通英美海商法律实务人才作出了巨大贡献。杨先生自上世纪80年代
起开始为广大大陆的航运界、法律界人士撰写中文版航运实务和航运法律的书籍，并经常回大陆为法
学专业和航运相关专业的大学生以及航运公司工作人员、律师等举办讲座，深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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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商务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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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4执行的做法
2.2秘密性
2.2.1各国对秘密性的地位
2.2.2刊登裁决书的争论
2.2.3英国仲裁：“特殊事项”到批准上诉法院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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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仲裁协议对争议金额大小的规定
8仲裁协议要求友好考虑
9Scott&Avery仲裁协议
10仲裁协议对实体法的规定
10.1没有任何规定的危险
10.2规定去适用外国实体法的情况
10.3浮动适用法律条款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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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太不肯定矛盾的仲裁协议/条款无效
13总结与建议如何草拟仲裁协议/条款
14提单的仲裁协议与联合国示范法的形式要求
14.1租约仲裁条款有否合并在提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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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联合国示范法的严格形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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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扩大书面定义的总结
15合同的存在及独立原则
16争议性质能否仲裁
第四章 仲裁的基本类型
1机构仲裁
2机构仲裁的劣点
3机构仲裁的优点
4机构仲裁的优劣点总结
5随意仲裁
5.1正式型 仲裁
5.2半正式型仲裁
5.3非正式的文件审理型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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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即时仲裁
第五章 仲裁程序
1所适用的程序法律
1.1实体法
1.2程序法
1.3仲裁条款的法律
1.4当事人与仲裁员之间的法律
2文书控辩
3要求去进一步说明
4修改控辩
5披露
5.1有关文件的定义
5.2自动与全面披露
5.3全面披露的好处
5.4不必披露的有关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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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开庭陈词
8.3证人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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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反盘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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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缺席裁决
9.1缺席原因
9.2仲裁员对缺席应有的态度
9.3缺席裁决实况
10给予裁决
10.1草拟裁决书
10.2开庭审理后出现新争论与新证据
10.3裁决书的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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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对裁决书的修改
10.6裁决书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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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仲裁员资格的要求
1.1法律没有要求
1.2如何任命法官？
1.3如何订好协议对仲裁员资格要求？
2商业人士去做仲裁员的困难
2.1商业关系与披露责任
2.2商业人士不了解仲裁程序法律与实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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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豁免权
3.1其他专业人士的豁免权
3.2仲裁员与法官的分别
3.3仲裁：危险的行业
3.4法律给予豁免权
4对仲裁员的管制
4.1机构仲裁的管制
4.2随意仲裁会错误任命仲裁员情况：
4.3所托非人的后果如何补救？
4.4一方当事人扯皮去任命不当仲裁员如何补救？
4.5仲裁庭内部的管制
4.6法院的管制
4.7何谓“不良行为”
4.8对付不良行为的救济
4.9发回重审的情况
4.10发回重审的不足之处
4.11不良行为的泛滥
4.121996年仲裁法下“不良行为”的消失
4.13“严重不正常”的救济
4.14英国对仲裁员管制的总结
4.15联合国示范法对仲裁员的管制
第七章 仲裁的开始与时效
1决定仲裁何时开始的重要性
2时效的四大种类
2.1来自英国立法
2.2来自其他国家适用法
2.3合约内规定一个时效必须开始仲裁
2.4合约内规定一个时效必须做一些事
3时效已过的救济 与“过度困境”
4在1996年仲裁法“过度困境”的消失
5对所有时效的严重警告
6何谓开始仲裁
7不够明确的开始仲裁
8任命仲裁员去局限他的管辖权
9局限仲裁员管辖权对被告反索赔的危险
第八章 推进仲裁
1当事方在仲裁延误的原因
1.1双方当事人都去延误
1.2原告一方去延误
1.3被告一方去延误
2仲裁员针对双方当事人都去延误
3仲裁员针对原告一方去延误
3.1原告懈怠为由撤消诉讼请求
3.2“BremerVulkan”的先例带来后果
3.3立法的改变
3.4立法后带来的新问题
3.4.1该法的效力是否有追溯权？
3.4.2仲裁的做法应否与法院的做法同步？
3.5撤消诉讼请求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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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仲裁员针对被告一方去延误
4.1仲裁员必须掌握轻重
4.2仲裁员对不服从命令的被告（或也是原告）具有的制裁权
4.3在不同情况下使用不同制裁的例子
4.4浪费的费用 作为制裁的考虑
4.5法院协助仲裁员最后命令的做法
5联合国示范法针对延误不足之处
6中间裁决
6.1仲裁员的权力来源
6.2仲裁员给予中间裁决应有的考虑
6.3中间裁决如何来对付延误？
6.4“最起码欠钱”的中间裁决如何不去令被告不利受到不公道？
6.5程序上的指令来对付被告的延误
7中间措施
7.1中间措施的种类
7.2索赔与反索赔取得担保
7.3管辖权问题
7.4向法院申请检查，取证，等中间措施的新局限
7.5不合理的禁令
第九章 费用与利息
1序文
1.1官司费用高昂的情况
1.2官司费用包括什么？
2费用担保
2.1向谁要？
2.2原告要提供费用担保的原因
2.3外国原告可去豁免提供担保的情况
2.4谁有权下令？
2.4.1原英国法律地位
2.4.2仲裁机构的条例去授权给仲裁员
2.4.31996年英国仲裁法地位
2.4.4联合国示范法的地位
2.5费用担保的做法
2.5.1多少金额？
2.5.2担保的形式
2.5.3原告不提供费用担保的制裁
2.61996年英国仲裁法与香港修改法对提供费用担保的收紧
3分摊官司费用的大原则
3.1英国法律的大原则
3.2美国法律的大原则
3.3仲裁员的裁量权
3.4仲裁员错误行使裁量权的救济方法
3.5谁是“胜诉方”之一：索赔金额只成功一部分？
3.5.1被告的对策：和解谈判
3.5.2被告的对策：存钱进法院
3.5.3被告的对策：仲裁中的秘密提议
3.5.3.1为何仲裁无法存钱进法院
3.5.3.2秘密提议的用字与格式
3.5.3.3秘密提议被拒绝以后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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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4秘密提议必须简单，也不能包括官司费用
3.5.3.5秘密提议与存钱进法院的不同之处
3.5.3.6香港仲裁法的规定
3.5.3.7秘密提议时效的长短
3.5.3.8秘密提议：其他合理与否因素的考虑
3.5.3.9总结秘密提议的好处
3.5.3.10总结秘密提议的缺点
3.5.4被告的对策：仲裁中的Calderbank提议
3.5.4.1这新做法的兴起
3.5.4.2法院引进Calderbank提议的做法
3.5.4.3Calderbank提议的用字与格式
3.5.4.4Calderbank提议与秘密提议做法上的不同
3.5.4.5Calderbank提议的缺点
3.5.4.6Calderbank提议的好处
3.6谁是胜诉方之二：索赔金额（qua 只成功极微之数
3.7谁是胜诉方之三：多项不同索赔只成功几项或有反索赔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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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核算费用
4.1仲裁员核算费用的好处
4.2核算费用的基础
4.2.1两种基础：
4.2.2何谓“合理费用”？
（1）多于一位业务律师处理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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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外国律师或索赔代理
（4）专家证人
（5）Costsdraftsman
4.3核算不包括的费用
（1）曾向法院作出各种申请的费用
（2）没有时间记录的工作
（3）一般当地的走动、旅行费用
（4）邮电、电话、传真等费用
（5）复印文件费用
（6）拟定诉费单 的工作
4.4核算费用的特殊考虑项目
（1）起诉前费用
（2）裁决后的费用
（3）和解谈判失败的工作
（4）费用的利息
4.5业务律师的收费
（1）大原则
（2）什么是“一般性平均直接费用”？
（3）什么是“附加收费”？
（4）书信与电话收费
（5）外国律师或索赔代理收费
（6）不成功不收费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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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大律师的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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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普通法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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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1996年仲裁法的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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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在特殊情况下仲裁员的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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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解决办法之四：美国的vouchingin做法
13解决办法之五：英国相似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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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解决办法之六：先抗辩，再寻求补偿行动
15总结“同步”开庭的做法与费用方面问题
第十一章 证据
1证据法与仲裁
2证据的类型
2.1口头证据
2.2文件证据
2.3实物证据
3不必对事实去举证的情况
4传闻证据
4.1一手或二手传闻证据
4.2文件如何分是否“传闻证据”
4.3为何不接受“传闻证据”
4.4普通法下的“传闻证据”
4.5民事证据法对待“传闻证据”
4.5.1必须事先给通知
4.5.2陈述之人不必作出口头证据的理由
4.5.3事先给通知的难处
4.5.4英国的改革：CivilEvidenceAct1995
4.6“ItaliaExpress”的案例
5口头证据与反盘问的优越性
5.1反盘问的优越性
5.2对反盘问的质疑
5.3反盘问――斗智的游戏
5.4法官或仲裁员对口头证据的接受
5.5证人的素质
6文件证据的重要性
7专家证据
7.1专家应有的责任
7.2当事人专家的缺点
7.3独立专家 的优点
7.4仲裁员可去任命独立专家的法律地位
7.5当事人专家的可信性探讨
第十二章 裁决书
1裁决书的种类
1.1协议裁决书
1.2中间裁决书
1.3临时裁决书
1.4宣告与履行裁决书
1.5最后裁决书
1.6缺席裁决书
1.7附加裁决书
2给原因的裁决书
2.1为何要给原因？
2.2如何去给原因？
2.3如何去分析？
2.4法院对仲裁员原因给得不足的管制
3不给原因的裁决书
4裁决书能被执行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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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裁决书的格式
6收取裁决书
7对裁决书的质疑
7.1去作出文书上修改或去澄清
7.2去要求仲裁员多给一个附加裁决书
7.3对仲裁员的管辖权质疑
7.4对曾有“严重不正常”的救济
7.5法律观点的上诉
第十三章1996年英国仲裁法的总结
1立法的历史
2主要的改变
2.1尽量尊重双方当事人订约意愿
2.2被告拒绝任命仲裁员的缺席机制
2.3时限的计算
2.4其他重要的改变简介
3将来做法的改变
第十四章 香港仲裁
1序文
2国际仲裁及其应用
3联合国示范法
3.1缺点之一：仲裁员的指定没有缺席机制
3.2缺点之二：仲裁时效危险
3.3缺点之三：示范法对仲裁员的管制不强，法院插不了手
3.4缺点之四：对仲裁协议的形式有太严格与不现实的要求
41996年香港仲裁法的修改
附录
附录一：1996年英国仲裁法，Secti0n1―84（Section85―
110是针对本土仲裁、消费者仲裁、小金额仲裁
任命法官为仲裁员 纽约公约与其他规定，在此
略过）
附录二：香港国际仲裁适用的联合国示范法（英文）
附录三：香港1996年仲裁（修订）法（英文）
附录四：向香港国际仲裁中心申请任命仲裁员及公断人
的表格
附录五：向香港国际仲裁中心申请确定仲裁庭仲裁员人
数的表格
附录六：1958年纽约公约（英文）
附录七：伦敦最后裁决书样本之一
附录八：香港即时裁决书样本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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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有一个说法：闲人在伦敦天寒地冻的日子，最好的娱乐是去法院旁听，因为有免费的暖气，而且有很
多东西听，很多东西看，如大律师的雄辩。确是，我在早年去伦敦，总会花上半天一天去高院旁听，
受益匪浅，而且它一般都会有海事案件在开庭审理，所以旁听起来很有共鸣。但现代的商业活动，有
一些资料问题是不宜公开的，海事纠纷会好一点，一般都不会介意去公开。但仍会有少量的情况是一
方或双方当事人不想去公开的，比如涉及政治方面：某国家背景的船东不想去，不肯去以色列或尼日
利亚，因此与租船人产生争议。又或是，仲裁员在裁决书指某大油船船东偷取货物（原油）来提供船
舶作为燃油，这公开出来该船东面子下不了，经营受影响。在其他类型的纠纷，不想公开的情况是更
多了，很容易会去想象多种例子。但是，如果这些纠纷去法院诉讼，是无法不公开的。但仲裁就完全
不同，这是保密的，私人的解决争议办法。国家法院花的是纳税人的钱，被视为主持公正的象征，它
的判决（judgment）是大众共同拥有的财富，是common law的一部分。但仲裁花的是双方当事人的钱
，根本不欠大众市民任何东西。所以，它可去关上门，不许外人旁听。而后来的裁决书，也只是双方
当事人的私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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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好书
2、每个有志于从事海商方向的人都应该看一下杨良宜老师的书⋯⋯写得非常平易近人又专业性很强
。
3、相见恨晚。如果本科时就读到，就不至于后来的仲裁法课程学的那么痛苦，MOOT和考试过得那
么心惊肉跳
4、Philip Yang的书每一本都是精品。虽然跟1996那本经典有部分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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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正如杨良宜先生所说“本书注重实际，希望读者在了解本书后可马上无惧地、充满自信地面对一
个伦敦与香港仲裁的处理，能对每一步的程序都没有疑惑”，整本书的基调就是“注重实操”。作者
的分章也是基于实际操作的考虑，是从教你“为什么选仲裁”开始，到接着的“拟定仲裁协议需要关
注的”（进行仲裁的必要条件），再到作者着墨很多的“去推进仲裁程序”，直至最后的费用利息的
结算，裁决书。和其他法学教科书不一样的地方是，作者其实是在教你手把手的去仲裁，尤其是针对
那些从业的律师和仲裁员，作为大2学生的我看起来，就像学辩论，还没有学到实质内容，就一下子
接触到很多技巧。不过，在这里没有贬义。国际仲裁确实是为快速解决商业纠纷而设的，在仲裁中双
方不是老老实实讲证据，拼道理的学生，绝不会像我们打仲裁辩论那样。场外的手段把戏千种万种，
怎样把规则理解透，在规则内部穷极所能为顾客排除障碍是更为重要的任务。看完此书我对仲裁有了
基本的理解，尤其是对仲裁的生态。用案例去理解仲裁法及相关法律中的每一句话也是作者给我的态
度，他说他现在的法律素养是从当年慢慢的去看劳氏法律报告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没错，我想去学
的更好何尝不也要这样呢。作者不仅仅去看1996年仲裁法，结合了1950年和1975年的法律，给我看到
了一个变迁，没错，是为了符合实务的需要而做的改变。仲裁关注的确实就是实务，对于想参加的律
师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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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国际商务仲裁》的笔记-第132页

        综合仲裁协议这一章的几点，现在国际大趋势是倾向法院不去干涉仲裁，而对仲裁协议的要求没
有20年前那么高了。即使是简陋的协议也能被推行仲裁，法院不会轻易去给出禁制令了。当然，简陋
的协议还是会有很多风险，会让对手扯皮的机会增大，麻烦会比较多，不利于发挥仲裁快速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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